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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民政局

石林彝族自治县民政局

关于印发养老服务领域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宣传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民政办、各养老机构：
现将《全县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宣传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方案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石林彝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2年7月26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赵红文，冯婧 67798890）
养老服务领域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宣传工作方案

根据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关于全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宣传工作相关要求的通知》和市民政局《养老服务领域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宣传工作方案》要求，为发动养老服务领域参与和支持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制造强大声势，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部署会议精神。以全面提升老年群体安全感满意度为出发点，坚持依靠机构，充分利用好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扎实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切实把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的各项宣传工作落到实处，让涉老反诈宣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二、宣传重点
（一）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宣传党中央、省级、市级、县级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的方针、政策、意义、精神，民政领域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的工作情况、战绩、案例等，提高广大老年群体防范养老诈骗的意识。
（二）强化识骗、防骗宣传。认真梳理针对老年人群体的常见骗局、手法、伎俩等，对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宣传“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诱导迷惑老年群体的诈骗行为，有针对性的提出识骗技巧、防骗指南和应对措施，从源头上预防老年群体落入骗子圈套。
（三）加强举报方式宣传。通过网络平台、海报、横幅、固定宣传栏等方式，进一步扩大“12337”智能化举报平台链接、二维码、“养老诈骗”举报通道及当地举报通道的宣传。动员全体社会成员积极提供线索，维护老年人权益，形成匡扶正义、弘扬正气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尊老养老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使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人人知晓、人人参与。
（四）扩大工作成效宣传。着重宣传报道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取得的积极工作成效，围绕养老诈骗案件宣判、典型案件通报、行动战果发布和先进典型、先进经验宣传等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宣传工作。进一步表明党和政府“有诈反诈、有乱治乱”的坚定决心，充分展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取得的打击成效、整治成效、教育成效、制度成效。
三、主要工作 
(一)做好社会面宣传。各乡镇（街道）民政办，各养老机构因地制宜，根据老年群体行为特点，统筹用好传统宣传资源。要充分发挥宣传墙、广播、电子屏等宣传平台作用，用比较直观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专项宣传工作。通过组织发送提示短信，发布致广大老年人的一封信，制作宣传片、宣传册、海报等系列宣传品，开展专项宣传。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海报、发放宣传资料、制作宣传展板、LED显示屏滚动播放等方式，大力开展专项行动宣传，确保单位、机构户外有标语、门头有口号、重要场所有海报，进一步扩大宣传范围，消除宣传盲区，切实提高专项行动知晓率、家庭覆盖率、参与率，进一步形成养老诈骗“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
(二)注重点对点宣传。充分发挥养老服务机构宣传作用，各乡镇（街道）民政办，各养老机构组织专人，通过现场活动、以案说法、普法讲座、有奖问答等多样的宣传手段，让涉老反诈宣传走进老年人活动中心、敬老院、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等老年人聚集场所，对老年人进行点对点、面对面宣传，揭露养老诈骗“套路”手法，帮助老年人提高法治意识和识诈反诈防诈能力，最大限度挤压“行骗空间”。
(三)制作精品强化宣传。结合实际情况，以“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为主题，编写简明扼要、切中要害、郎朗上口的口诀、短信；制作宣传手册、宣传片、电视教育片；排演小品、歌曲、舞蹈等宣传作品。在专项行动期间集中推广，以多样的形式重点宣传各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的危害性、迷惑性、欺骗性及打击整治成效，形成“不敢骗、不能骗、骗不了”的良好态势。
(四)摸清底数精准施策。对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群体进行分类，根据年龄、文化、收入等情况，分类施策，精准宣传，提升宣传效果。掌握不同老年人群体的喜好，制作相应的宣传物料，采取对应的宣传方式，提高老年人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宣传的精准度。
(五)构建融媒宣传矩阵。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和“两微一端”、抖音、快手等网络新媒体，依托微信群、朋友圈、直播间等互动媒体渠道，通过以案说法、预警提醒、漫画、线上直播等形式，打好养老诈骗“指尖阵地战”。
(六)严格防范舆情风险。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团结稳定鼓劲、以正面宣传为主，把握好宣传舆论的“时度效”，避免因宣传标语、图文影像不规范而引发负面舆情。配合政法、市场监管、公安部门开展工作，加强舆情风险评估监测、细化工作预案、打好主动仗。一旦出现负面舆情升温，要协调组织及时引导管控，严防恶意炒作。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乡镇（街道）民政办，各养老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的决策部署，把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宣传防范工作列入年度养老服务重点工作，精心部署、周密策划、认真组织、有序推进。
(二)整合资源，密切配合。各乡镇（街道）民政办，各养老机构要配强资源、整合力量，打好组合拳，建立辖区内相关部门联系沟通机制，强化沟通联络，密切配合共同解决专项宣传工作中的难点、痛点问题，在全社会形成“不敢骗、不能骗、骗不了”的良好态势。
(三)落实责任，强化督导。各乡镇（街道）民政办，各养老机构要建立健全推动落实的责任体系和推进机制，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宣传活动。

附件：1.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宣传标语口号
2.“养老诈骗”举报通道
附件1：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宣传标语口号
1.老人投资要稳健，收益过高有风险。
2.免费旅游不可信，贪图便宜吃大亏。
3.各种退款有猫腻，骗取存款是目的。
4.个人信息要护好，不明链接别乱点，任凭骗术怎样变，“我不掏钱”应万变。
5.秘密办案套路深，涉及汇款是诈骗。
6.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天上馅饼含陷阱，守好自己养老金。
8.养老诈骗套路多，人财两空要警惕。
9.多思多想防陷阱，不贪小利万事吉；突遇情况要冷静，电
话通知110。
10.领取养老补贴金，联系电话藏玄机；把握不清就报警，警方帮您解难题。
11.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占不上当。
12.诈骗手法日益新，退税中奖是骗局。
13.非法吸纳养老金，你我务必要小心。
14.中奖短信别轻信，天上不会掉馅饼。
15.铁拳出击！严查“神医”“神药”虚假广告。
16.警惕“房诈”新骗术，钱房两空难追回，增强防诈“免疫力”，守护老人“养老钱”。
17.整治保健市场乱象，守护老人健康安全。
18.守好“养老钱”，远离金融养老骗局。
19.织密监管网，严防“以房养老”变“诈骗坑老”。
20.儿女关心沟通多一点，父母距离诈骗远一点。
注：以上口号供参考，各地各单位可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拟定宣传口号。
附件2：
“养老诈骗”举报通道
中央政法委12337智能化举报平台“养老诈骗”举报通道

云南省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举报通道

举报电话:0871-63054350

举报信箱：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中段656号，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侵犯人身财产案件侦查处

邮编:650228

昆明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举报通道

举报电话:0871-110，0871-63015198
石林县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举报通道

举报电话:0871-6779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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